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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編製，惟採納下文所述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若干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除外。

在本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如下：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結算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租賃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分部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業務合併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資產減值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因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進行業務合併而
產生之商譽乃按其使用年期撥充資本及攤銷。本集團已利用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之
過渡性條文，使早前撇銷往儲備之商譽不會於財務報表內追算列賬。

除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外，採納上述新會計準則對本集團所報之財務狀況或業績並
無重大影響。

2. 經營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固定資產折舊 10,415 9,195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118 5,876
商譽攤銷 248 －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供應商及其他貸款 6,083 4,560
融資租約 8 188
債券 8,317 8,306

呆壞賬撥備及撇銷 1,338 13,275
存貨撥備 8,758 3,71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 21,006

及經計入：

利息收入 3,780 7,12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561 －
出售一項長期投資之收益 － 8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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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 －
－香港以外地區 772 4,783

772 4,783

由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可應課稅溢利，因此未有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香港以外地區經營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溢利稅項根據業務所在個別司法權區
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之稅率計算。

4.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根據期內股東應佔虧損17,29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溢利10,404,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9,805,795股（二零零零年：403,882,514股）計
算。

由於期內本集團所有尚未行使之潛在普通股對期內之每股基本虧損均有反攤薄影
響，故此並無呈列該期內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灘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0,404,000
港元，經調整以反映已扣稅之省回利息78,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28,004,391
股。該股份加權平均數包括 (1)假設因於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有具
攤薄影響之購股權尚未行使而無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266,295股；及(2)假
設因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兌換之具攤薄影響可換股債券獲兌換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4,855,58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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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及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所佔經營溢利／（虧損）之貢獻／（分攤）
分析如下：

按主要業務劃分：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貢獻／（分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型電腦系統集成 374,687 249,812 892 (3,136)
軟件開發及相關服務 39,450 14,885 (16,013) (16,389)
電腦產品分銷 155,268 227,640 2,269 10,784
電子商務 15,304 － 8,470 (5,867)
佈線及智能大廈工程
（於對上期間已終止） － 7,897 － (9,862)
公司及其他業務 2,098 2,718 (103) 49,589

586,807 502,952 (4,485) 25,119

按地區劃分：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貢獻／（分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356,100 180,667 (3,700) 7,420
新加坡 105,856 144,980 (4,532) 6,287
馬來西亞 100,888 144,355 2,012 8,221
菲律賓 23,963 32,950 1,735 3,191

586,807 502,952 (4,485) 25,119

6. 終止業務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七日，由於Baring Asia Private Equity Fund L.P.全資擁有之投
資控股公司Tenfold Profits Company Limited全面行使本公司6,500,000美元5%可轉換
債券付予之權利，以交換康達電訊電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康達」）40%股權，因此
導致本集團佔有康達之股權由原來58%減至大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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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達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從事佈線及智能大廈工程業務，康達之業務於本集團綜合
財務報告中按附屬公司入賬直至出售股權之日止，該日本集團持有康達之40%權益
已計入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計算中。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本集團進一步出售餘下康達大約18%權益予Netsta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BVI) Limited（「Netstar」），作價大約為115,330,000港元，代價已由Netstar批
出股份方式支付，佔該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5.8%。該等股份已計作本集團之長期
投資而出售18%康達權益之收益已計入綜合損益賬內。上述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
本公司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二日之公佈內。

7. 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三十日 122,099 217,530
三十一日至九十日 128,612 79,215
九十日以上 103,278 69,213

353,989 365,958

給予客戶之信貸期各有不同，一般按照對個別客戶之信用評估而定，包括該客戶
信用風險評估及財務實力。

8. 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三十日 105,686 211,095
三十一日至九十日 59,285 12,106
九十日以上 11,986 20,149

176,957 24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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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發行股本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因持
有人以不同行使價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而獲發行，而632,000股股份則由本公司以
總代價476,000港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

10.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11.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追溯權之貼現出口票據 12,474 －
就獲得信貸向銀行及供應商作出之擔保：
－授予第三方之信貸 － 18,750
－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擔保 16,557 4,251

29,031 23,001

12.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除資產負債表所披露之存款抵押外，本集團之資產抵
押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之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13. 批准中期財務報告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

14. 比對數目

若干比較數目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